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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 函 
地  址：108002 台北市開封街 2 段 40 號 2 樓 
承 辦 人：沈 逸 榛 
聯絡電話：（02）2381-3488 分機 129 
傳  真：（02）2381-8366 
E-MAIL：mute056@treca.org.tw 

受文者：本會各縣市辦事處 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3 年 4 月 8 日  
發文字號：臺區營銘業字第 1130400045 號 
速  別： 
附  件：如文 

主旨：有關起造人應於建築工程委託辦理鑽探工作時，同時委託建 

築師（五層以下非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）或建築師交由專業工

業技師監督鑽探工作之進行、審查其報告內容及辦理地質構

造分析乙案，詳如說明，請轉轄區會員知照。 

說明： 

一、檢送內政部 113 年 3 月 29 日內授國建管字第 1130803045 號

函暨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113 年 2 月 7 日工程管字第

1130300071 號函送該會 113 年 1 月 29 日召開「道路塌陷及鄰

房基礎淘空之防範指引」及「工程高空作業災害之防範指引」

後續辦理情形追蹤會議紀錄辦理。 

二、內政部函文意旨，各建築工程起造人（含各建築工程主辦機關）

應於委託辦理鑽探工作時，依建築法第 13 條及建築物結構專

業工程部分專業技師辨理簽證項目第 3 點第 1 項及第 2 項規

定，同時委託建築師（五層以下非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）或建

築師交由專業工業技師監督鑽探工作之進行、審查其報告內容

及辦理地質構造分析，俾使地質鑽探資料確能在專業工程技師

檔  號： 
保存年限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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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規定參與下完成，確保施工安全及建築物結構工程品質。 

三、綜上所述，除五層以下非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外，監督鑽探工

作之進行及審查報告內容，現行規定應由建築師交由專業技師

負責辦理，建築師並負連帶責任。 

四、檢送相關函文資料供參。 

正本：本會各縣市辦事處  
副本： 

理 事 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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